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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ST中利            公告编号：2023-139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利集团”）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预计 2023 年度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不超过 6,237.43 万元。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

公司于 2023 年 4月 22 日披露的 2023-049 号公告。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2023 年度拟新增关联交易额度：子公司苏

州腾晖光伏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晖光伏”）及其子公司向关联人广东中

德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中德”）及其子公司提供服务，需新增 4,000 万

元；子公司常州船用电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常州船缆”）向关联人江苏

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扬子造船”）销售船缆产品，新增 100 万元；

子公司常熟市中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光电”）向关联人

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控股”）出租闲置厂房供其配套加

工，新增 43.78 万元；子公司青海腾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腾辉”）

向关联人绿尔盛（重庆）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尔盛”）出售闲置二

手汽车，新增 3.45 万元。上述新增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合计 4,147.23 万元。 

公司于 2023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新增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王伟峰先生、陈辉先生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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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战兵 

注册资本：24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05-27 

主营业务：电线电缆生产和销售。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骏发一路 6号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广东中德总资产 160,356.04万元，净资产 38,278.64

万元，1-6月营业收入 87,915.78万元，净利润 4,052.92 万元（未经审计）。 

（2）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乐天 

注册资本：18862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05-12 

主营业务：从事船舶制造、改装、修理和拆解。 

注册地址：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新扬子造船总资产 219.25 亿元，净资产 92.42 亿

元，1-6 月营业收入 60.69 亿元，净利润 5.79 亿元（未经审计）。 

（3）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柏兴 

注册资本：8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01-10 

主营业务：线缆盘具的生产和销售。 

注册地址：常熟市常昆工业园常昆路 8号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中利控股总资产 297,384.60万元，净资产 43,278.45

万元，1-6月营业收入 509.43 万元，净利润-4,479.59 万元（未经审计）。 

（4）绿尔盛（重庆）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刚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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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8-06-20 

主营业务：从事环境保护建设工程。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城路 66 号 1 幢 4-5 号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绿尔盛总资产 4,015.67 万元，净资产 417.23 万

元，1-6 月营业收入 1,338.11 万元，净利润 19.54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公司与广东中德的关联关系：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关联方认定，由于公司董事长曾担任广东中德的时任董事长，故广东中德在截

至 2023 年 10 月 28 日之前是公司的关联方。 

（2）公司与新扬子造船的关联关系：其为持有中利集团 5%以上股权的股东。 

（3）公司与中利控股的关联关系：公司与其均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公

司董事王伟峰先生、陈辉先生担任其董事。 

（4）公司与绿尔盛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陈辉先生担任其董事。 

3、履约能力分析 

广东中德为上市公司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

力；新扬子造船是知名大型造船企业江苏扬子江船厂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具有

良好的履约能力；中利控股、绿尔盛在以往的交易过程中，其均能够按合同约定

履行；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将均以市场为导向，参照市场公允价格或者依据合理

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构成的合理价格定价。定价公允合理，交易过程公平透明。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腾晖光伏及其子公司根据广东中德的实际需求签订相关协议并执行；常州船

缆向新扬子造船销售船缆产品，将根据具体订单要求签订相关协议并执行；中联

光电向中利控股出租闲置厂房供其现场配套加工，根据实际情况签订租赁协议并

执行；青海腾辉向绿尔盛出售闲置二手汽车，根据实际情况签订交易合同并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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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充分利用了关联方的优势，保障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

有利于提高闲置资产利用效率，降低成本，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到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交易决

策严格按照公司相关制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有任何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

赖或被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新增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

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其定

价依据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也未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进行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新增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有利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稳定、

并体现及时性，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

生影响，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出具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0 月 27日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